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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103年度第2次廉政會報會議程序表

日期103年 10月 21日 (星期二) 主 持 人
或
報 告 單 位

使用時間備 考
時間上午11時

程

序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報告。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報告。
三、討論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主席結論。
六、散會。

局 長

秘 書 單 位

局 長
局 長
局 長



 



貳、報告事項（一）：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本局工程案件應在廠商品質成果報告書或試驗報告提送到局後再派員驗收案」決議
案部分，本局同仁均能按決議事項辦理，執行作業尚稱妥適。

2. 局長裁示討論提案除工務課應即按決議事項實施外，亦請管理課及規劃課遇有工程
採購案件之驗收作業流程時，併遵照決議內容配合辦理，請主管轉達予所屬同仁知照
1節，同仁作業遇案尚能依規定辦理。

3. 局長提示，端午節將屆請各位主管加強向同仁宣導廉政倫理規範措施，遇有職務利
害關係者所為餽贈應當場婉拒並通報登錄部分，檢視年度內餽贈財物登錄事件紀錄表，
同仁遇案尚能依規定辦理。

貳、報告事項（二）：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1.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部分：
（1）法務部廉政署函請加強宣導「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規定，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過程中若遇有請託關說事件，務必辦理通報登
錄作業，此節已運用局務會報及各單位會議場合多方傳達給同仁知照，在此
仍請在座主管持續協助向所屬宣導，若同仁經辦公務遭受干擾等涉及請託關
說壓力時，可洽政風室聯繫諮詢，防免日後滋生無謂困擾爭議。

（2）函轉上級政風機構公文指示，於傳統民俗重要節慶期間（如春節、端午、中秋
節）加強宣導拒受餽贈等作為，以維護機關廉政風氣。

（3）函轉廉政署專案保密宣導措施，請各單位同仁經辦政府採購案件開標、決標等



作業流程時，案件未宣布決標前底價仍應保密觀念部份，本室業以電子函文
及人員集會等時機場合加強週知同仁遵照在案。

2.政風室執行廉政業務報告：
（1）廉政法令宣導部分-配合法務部廉政署及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於今(103)

年 9月中秋節期間，加強以電子公文函發各單位轉知同仁傳閱宣導，同仁應遵
照「經濟部所屬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
作業要點」之規定，如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之餽贈財
物或邀宴應酬，應予拒絕，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另亦運用各種管道，籲請
到局洽公廠商、民眾不送禮、不邀宴。

（2） 廉政法治教育訓練部分-於103年 10月 20日上午 9時 45分至 12時 45分假水
情中心 2樓階梯會議室辦理本局103年度廉政法治教育訓練邀請台南地檢署黃
信勇檢察官蒞局專題演講「圖利與便民」及宣導基本廉政法令觀念，參加同仁
約有 85人次 ，在書面個案解析與口頭說明及彼此雙向意見交流後，與會人員
對目前廉政法治、公務倫理規範及圖利與便民等觀念，業獲得更明確認識。

（3）配合司法機關偵辦案件部分-本局辦理之港尾溝溪排水中游疏洪工程因8月間
連日豪大雨影響，造成部分工區版樁傾斜損壞致遭台南地檢署介入偵辦1案，
迄今檢方已陸續完成向本局調閱工程預算書及就扣押 12米版樁與PC混凝土護
坡鑽心試體完成實驗室檢驗事宜，全案檢方偵辦過程除在本局、施工廠商與監
造公司等處實施搜索等強制處分外，尚有對設計監造顧問公司李姓人員裁准
予羈押禁見，本局目前將賡續視檢方證據掌握調查情形配合偵辦。

（4）廉政倫理事件登錄部分-統計今(103)年 5月至今日，辦理受贈財物登錄事件的



同仁計有2人次、2案，其中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餽贈物品均予以退
還並製表登錄備查者1案；尚無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餽贈物品則在簽核後收受
並報備登錄者1案。

（5）獎勵廉潔楷模部分-工務課吳課長分別榮獲經濟部及水利署102年度廉潔楷模
當選人員，除於 6月份水利節慶祝活動中由水利署楊署長公開頒獎外，經濟部
並於 8月份部務會報中由杜部長在會議中授獎表揚，吳課長獲獎殊榮不僅是其
個人的榮耀，更令本局所有同仁共享喜慶，希望此種優良廉潔政風能更持續
傳承發揚。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本局河川治理工程有併辦土石標售者建請參依經濟部頒「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
範」採以重量法管制其土石外運案，請  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目前本局河川治理工程有併辦土石標售者均以體積法管制其土石外運，雖依上
述作業規範第八點第一項第(二)款-疏濬量五萬立方公尺以下者(實方)（詳如
後附-河川水庫疏濬作業規範第3-4頁），可依第十二點方式採體積法管制，惟
有些工程案疏濬量已超過五萬立方公尺者，仍採體積法辦理外運，衍生日後體
積收方檢測認定時外界疑慮，且因無客觀可見之數字管制標售重量，外運車輛
得以嚴重超載上路行駛，橫增公共安全困擾。

二、為避免日後工程併辦土石標售之結算數量不夠客觀明確，本局若有辦理是類案
件者以回歸第十一點重量法管制為原則。



    辦法：建請爾後本局工程併辦土石標售案件無論是否五萬立方公尺以下，宜均採重量法
管制外運，俾臻數據明確客觀。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